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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03·29”福田区上沙村城市更新单元二期
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项目死亡事故

调查报告

福田区人民政府：

2021 年 3 月 29 日 8 时 30 分许，福田区沙头街道上沙村

城市更新单元二期项目工地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2021 年 4 月 5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应

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公安分局、

区总工会、区住建局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

查，特邀区纪委监察委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和专家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

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工程名称、概况及情况

（一）工程名称

上沙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 02-01、02-02 地块基坑支护

及土石方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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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程概况

上沙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 02-01、02-02 地块基坑支护

及土石方工程项目位于上沙村内，基坑开挖面积约 4.15 万

平方米，周长约 900 米。基坑支护工程包括：咬合桩施工、

立柱桩施工、三管旋喷桩、桩头破除与冠梁施工、土方开挖

与外运、内支撑梁施工。该项目于 2020 年 9 月 1 日正式动

工。

二、事故相关单位、人员等情况

（一）建设单位：深圳市汇海置业有限公司

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695552708N，注册

号为 440301104290374，法定代表人为贾某，类型为有限责

任公司，成立于 2009 年 9 月 24 日，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

福田街道岗厦社区金田路 3088 号中洲大厦 3702A 单元，经

营范围为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开发经营；国内贸

易；投资兴办实业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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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施工单位：江西省地质工程（集团）公司

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60000705518133F，注册

号为 360000010003081，法定代表人尧某雨，类型为全民所

有制，成立于 1993 年 9 月 17 日，地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西

湖区站前路 176 号，经营范围为公路工程、房屋建筑工程、

桥梁工程、地基与基础工程、土石方工程等。该公司持有住

建部颁发的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，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

承包壹级、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

承包壹级、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、公路路基工程专业

承包壹级等。

2020 年 7 月 1 日，深圳市汇海置业有限公司公开招标，

确定江西省地质工程（集团）公司为上沙村城市更新项目二

期 02-01、02-02 地块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的施工单位。

2020 年 8 月 1 日，深圳市汇海置业有限公司与江西省地质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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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（集团）公司签订《上沙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 02-01、02-02

地块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施工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

GT003.GT-GC-026）, 承包范围为完成上沙村城市更新单元

02-01、02-02 地块基坑范围内所有拆除及外运工程、土石方

开挖及外运、基坑支护工程、内支撑施工、榕树保护区内的

榕树保护和养护工作及建设单位指定的其他高坠等全部基

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的所有工作内容及以之相关的为完成

上述工作内容而采取的所有施工措施与技术措施，工程地点

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上沙村内。2020 年 11 月 28 日，江西省地

质工程（集团）公司任命罗某为上沙村城市更新单元 02-01、

02-02 地块土石方及基坑支护项目的项目经理，其具有中华

人民共和国建设部颁发的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证（注册证书

编号：赣 13616161309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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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劳务单位：深圳市键鸿轩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

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MA5DQ66W6Q，类型

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为梅某军，成

立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，地址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

山大道东南侧南园枫叶大厦 19L-2，经营范围为建筑工程设

计、施工；建筑劳务分包；机械设备租赁；建筑劳务分包；

劳务派遣等。

2020 年 11 月 20 日，江西省地质工程（集团）公司与深

圳市键鸿轩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建筑施工支护桩

工程施工分包合同》，工程名称为上沙村城市更新单元

02-01、02-02 地块土石方及基坑支护工程，合同约定深圳市

键鸿轩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承包方式为实行固定综合单

价包干等承包方式，施工内容包括旋挖机成孔、泥浆制作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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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置、灌注、吊车、挖机等以及为完成本工程有关的辅助机

械与设备、钢筋笼制作，以及钢筋笼水平运输与吊装、安装、

配合检查施工有关的事项等，工程地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上

沙村内。劳务公司进场时间是 2020 年 9 月初。

（四）监理单位：中海监理有限公司

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362152E，类型为

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为王某鹏，注册资

本为 5000 万人民币，成立于 1995 年 7 月 20 日，地址位于

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东社区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

中心 3510-57 单元， 经营范围为建设工程招标代理、建设

工程监理、建设工程技术咨询。该公司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

部颁发的资质证书，资质为工程监理综合资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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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3 月 16 日，深圳市汇海置业有限公司与中海监

理有限公司签订了《上沙村城市更新单元 02-01、02-02 地

块基坑支护、土石方及桩基础阶段施工监理服务合同》（合

同编号：GT003.GT-GC-024），工程名称为上沙村城市更新单

元 02-01、02-02 地块基坑支护、土石方及桩基础阶段施工，

工程地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上沙村，实际监理服务时间为

2020 年 9 月 1 日，并在该项目工地成立了监理项目部。2020

年 9 月 2 日，肖某杰被中海监理有限公司任命为上沙村城市

更新单元 02-01、02-02 地块土石方及基坑支护工程的项目

总监，其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《监理工程师注册执

业证书》，注册证书编号为 4402135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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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情况

福田区住建局（福田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站）

主要职责：一是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建设工程施工安全

的法规，执行建筑行业的施工安全标准及规范；二是负责监

督检查各施工现场的安全施工和文明施工；三是负责查处违

章施工行为，并提请建设主管部门予以处罚；四是负责协调

处理施工安全事故；五是组织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等

工作。

截至事发前，福田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站对该

项目共监督检查15项次，发放执法文书23份，其中，整改通

知书11份、省动态扣分通知书7份、停工通知书1份、监督意

见书4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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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、董某强（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18 岁，山东禹城人，系

深圳市键鸿轩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劳务人员，是一名辅助

旋挖钻机作业的散工。

2、李某勇，男，汉族，35 岁，山东人，系深圳市键鸿

轩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派驻上沙村城市更新单元 02-01、

02-02 地块土石方及基坑支护工程的项目现场负责人。

3、罗某，男，汉族，51 岁，江西人，系江西省地质工

程（集团）公司派驻上沙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 02-01、02-02

地块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。

4、肖某杰，男，汉族，45 岁，广东人，系中海监理有

限公司派驻上沙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 02-01、02-02 地块基

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项目的项目总监。

三、事故发生经过及现场救援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1、事故发生经过

根据工程进度，2021 年 3 月 28 日晚，深圳市键鸿轩建

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的李某勇安排了旋挖钻机驾驶员李某

彪和散工董某强次日（3 月 29 日）在福田区上沙村城市更新

单元二期项目 01 地块的 92 号支护立柱桩孔进行打桩作业。

3 月 29 日上午 8 时，旋挖钻机驾驶员李某彪和散工董某

强参加了早班安全教育后，开始在 01 地块的 92 号支护立柱

桩孔进行作业。8 时 30 分许，董某强牵拉一根长度约 10 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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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的泥浆管，由西往东在 01 地块的长方形泥浆池边与 92 号

支护立柱桩孔之间行走过程中，脚下打滑掉到 92 号支护立

柱桩孔内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工人立即对掉入支护立柱桩孔内的董

某强施救。8 时 44 分，董某强被工友从支护立柱桩孔内救出，

并被抬到工地门口进行心肺复苏等急救。8 时 52 分，120 到

达现场，并立即对董某强进行抢救。9 时 57 分许，董某强经

120 现场抢救无效死亡。10 时 12 分，接沙头街道办报，福

田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区住建局、沙头街道办、沙头派出所、

上沙社区及上沙股份公司等单位立即派员前往事故现场进

行调查。

四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2021 年 4 月 13 日，广东中一

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中一鉴 [2021]

病鉴字第 0064 号），鉴定意见为“死者董某强符合溺水死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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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20 万元，主要为丧葬费

补助金、赔偿金、抚恤金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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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现场勘查及查验情况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

专家组对福田区上沙村城市更新单元二期 02-01 地块土

石方及基坑支护工程事故现场进行勘查，情况如下：

1、事故发生点位于福田区上沙村城市更新单元二期

02-01 地块土石方及基坑支护工程项目的 92 号支护立柱桩

孔，该支护立柱桩坑井口直径为 2.7 米，井深为 3.5 米，井

内水深约为 3.5 米。

泥浆管

92 号支护立柱桩孔

事发现场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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泥浆池

泥浆池

2、在江西省地质工程（集团）公司资料查询到董某强

的安全交底及安全教育。

（二）经过现场勘查，结论如下

深圳市键鸿轩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未能严格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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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专项施工方案》进行施工，未能及时清理支护立柱桩孔周

边的淤泥，现场作业环境不满足作业要求，存在较大安全隐

患。

六、事故类别分析

结合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

的死亡原因，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

（GB6441-19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溺水。

七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

综合以上，事故调查组认定造成此起事故的原因如下：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1、直接原因

董某强（死者），在泥浆池边与 92 号支护立柱之间行走

作业时，对周围淤泥堆积过多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性不强，

未采取足够安全隐患防范措施，致使脚下打滑掉入支护立柱

桩孔内。

2、间接原因

深圳市键鸿轩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劳务单位，未

能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是未能严格执行《专

项施工方案》进行施工，未能及时清理支护立柱桩孔周边的

淤泥，现场作业环境不满足作业要求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；

二是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作业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事故调查组一致认定：“03·29”福田区上沙村城市更

新单元二期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项目死亡事故符合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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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事故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

八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、深圳市键鸿轩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劳务单位，

未能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是未能严格执行

《专项施工方案》进行施工，未能及时清理支护立柱桩孔周

边的淤泥，现场作业环境不满足作业要求，存在较大安全隐

患；二是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作业现场存在的事故隐

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2、江西省地质工程（集团）公司作为施工单位，施工

现场管理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劳务分包单位未能严

格执行《专项施工方案》进行施工的行为，对事故发生负有

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住建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3、中海监理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，施工现场监管不

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劳务分包单位未能严格执行《专

项施工方案》进行施工的行为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住建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、董某强（死者），在泥浆池边与 92 号支护立柱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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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走作业时，对周围淤泥堆积过多存在的安全风险辨识性不

强，未采取足够安全隐患防范措施，致使脚下打滑掉入支护

立柱桩孔内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2、李某勇，作为上沙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 02-01、02-02

地块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项目劳务公司的现场负责人，督

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未及时发现并消

除施工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

要领导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3、罗某，作为上沙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 02-01、02-02

地块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，督促、检查本

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住建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4、肖某杰，作为上沙村城市更新项目二期 02-01、02-02

地块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项目的项目总监，督促、检查本

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住建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政府相关管理单位人员履职情况的调查意见

根据《中共深圳市纪委办公厅 深圳市监委办公厅 深圳

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生产安全事故调

查处理协作配合机制的通知》（深纪办发〔2019〕号）规定，

政府相关管理单位人员履职情况，由区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

法另行独立调查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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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出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不

足，施工、监理及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相关建筑安全法律法

规的要求，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。

（一）落实现场安全管理。深圳市键鸿轩建筑劳务工程

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劳务单位，务必认真落实劳务单位的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

规、作业标准和操作规程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安全生产

规章制度，落实现场安全管理，及时发现、整改现场安全隐

患，确保施工安全。二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强化劳务工人

管理，切实提高劳务务工人员安全意识，加强现场作业人员

的安全风险防范意识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。江西省地质工程（集团）

公司作为项目的施工单位，应该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加

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，切实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工

作，增强施工人员安全防护和自我保护意识。

（三）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监理。中海监理有限公司作为

项目的监理单位，务必切实履行监理职责，加强日常安全巡

视和平行检验，及时制止施工人员的不安全行为，及时消除

安全生产隐患。

（四）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监管。福田区住建局作为工程

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，务必要加大在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安全

情况进行监管力度，并将此事故传达到在福田区监管的所有

项目工地，强化在建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。同时，要强化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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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人员、现场人员的安全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，全力保

障施工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“03·29”福田区上沙村城市更新单元二期基坑支护及土石方

工程项目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21 年 6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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